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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10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2月10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10日9: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10日9:15至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王明成先生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00人，代表股份273,931,48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0.988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270,178,63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270％；网络投票的股东 292人，代表股份 3,752,84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5％。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296人，代表股份3,753,24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6％。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4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292人，代表股份3,752,84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5％。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1、关于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二〇二五年度《担保收费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3,570,7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061%；反对184,5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59%；弃权8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7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如下：同意3,484,7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459%；反
对 184,5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61%；弃权 8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81%。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2、关于接受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3,571,9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374%；反对181,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30%；弃权8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9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如下：同意3,485,9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778%；反
对 181,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15%；弃权 85,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07%。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273,660,9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2%；反对182,1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88,41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如下：同意3,482,7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926%；反
对 182,1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19%；弃权 88,4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5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刊载于 2026年 2月 1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陈志勇、许沙勇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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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以下
16项担保合同：

1、公司已与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灞桥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
司西安信达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信达”）向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灞
桥区支行申请10,05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1个月。

2、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车”）已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新能
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新能源”)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3、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通宝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通宝达”)向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1个月。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进出口”)向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1个月。5、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国贸进出口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
验区分行申请98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6、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国贸进出口向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申请99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7、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天津信达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进出口”）向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1个月。8、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南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汽车”）向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2,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1个月。9、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通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瑞”)向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10、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启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启润”)向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11、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不可撤销及
无条件保函》，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汽车销售”）向
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申请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8个月。12、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启
泰”)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申请8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期限1年。13、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国贸启泰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
区分行申请98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1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美车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美车
城”)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申请9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期限1年。15、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泉州旗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旗达”）向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4,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0个月。16、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汽车”）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
成都”）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
限9个月。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月 24日、2025年 12月 29日召开的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二〇二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新增担保情况如下：1、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信达新能源

厦门通宝达

南山汽车

国贸进出口

天津进出口

信达汽车销售

泉州旗达

公司类别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 的 全 资
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 的 全 资
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 的 控 股
子公司

年 度 审 议 通
过 的 总 担 保

额度

人 民 币 300,
000万元

人 民 币 860,
000万元

人 民 币 240,
000万元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
的担保额度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5,000万元

人民币2,0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5,000万元

人民币3,000万元

人民币4,000万元

尚在担保期限内
的担保余额

人 民 币 95,900 万
元

人民币 154,660.54
万元

人 民 币 63,795 万
元

剩余 2025 年度内
可用担保额度

人民币204,100万
元

人民币705,339.46
万元

人民币176,205万
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
准。2、2026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信达通瑞

国贸启泰

国贸美车城

西安信达

国贸进出口

厦门启润

保利成都

公司类别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 的 全 资
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 的 全 资
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 的 控 股
子公司

年 度 审 议 通
过 的 总 担 保

额度

人 民 币 350,
000万元

人 民 币 810,
000万元

人 民 币 340,
000万元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
的担保额度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800万元

人民币980万元

人民币900万元

人民币10,050万元

人民币980万元

人民币99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尚在担保期限内
的担保余额

人民币3,680万元

人 民 币 13,020 万
元

人民币1,000万元

剩余 2026 年度内
可用担保额度

人民币346,320万
元

人民币796,980万
元

人民币339,000万
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
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西安信达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24日
注册地：西安国际港务区港务大道99号中西部陆港金融小镇B座1801室
法定代表人：连格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销售代理；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
属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0,784.59万元，负债总额8,266.80万元，

净资产 12,517.79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 105,016.26万元，利润总额 983.11万元，净利润
726.11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32,661.73万元，负债总额20,049.09
万元，净资产 12,612.64万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 55,655.61万元，利润总额 126.47万元，
净利润94.86万元。西安信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厦门信达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1月6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高崎北路130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销售代

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车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新
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744.77万元，负债总额1,228.89万元，净

资产515.87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22,219.48万元,利润总额385.36万元，净利润383.44万
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887.73万元，负债总额1,335.40万元，净资产552.33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2,508.10万元，利润总额65.33万元，净利润36.45万元。
信达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厦门通宝达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3月18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南路311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润滑油销

售；二手车经纪；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池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轮胎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3,644.68万元，负债总额4,292.35万元，净

资产-647.67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6,629.58万元,利润总额225.84万元，净利润225.84万
元。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3,824.24万元，负债总额 4,489.05万元，净资
产-664.81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1,226.78万元，利润总额-18.61万元，净利润-17.14
万元。厦门通宝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厦门国贸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3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海景路268号3#楼402室之五

场所
法定代表人：黄晓育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

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进出口代理
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5,265.32万元，负债总额2,876.24万元，净

资产 2,389.08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 13,574.10万元，利润总额 290.47万元，净利润 217.74
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808.08万元，负债总额2,340.80万元，净资
产 2,467.28万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 8,177.16万元，利润总额 106.31万元，净利润 78.20
万元。国贸进出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天津信达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11月08日
注册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澳洲路6262号查验库办公区202室（天津东

疆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4985号）
法定代表人：黄晓育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机动

车修理和维护；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电气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
售；电车销售；销售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633.34万元，负债总额558.14万元，净

资产 2,075.20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 12,272.51万元,利润总额 13.44万元，净利润 12.94万
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3,276.73万元，负债总额1,196.25万元，净资产
2,080.48万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 1,931.46万元，利润总额 5.60万元，净利润 5.28万元。
天津进出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厦门信达南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8月28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610号一层
法定代表人：陈璐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批发；二手车鉴定

评估；销售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二手车经纪；洗车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0,521.19万元，负债总额14,616.74万元，

净资产-4,095.56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8,404.48万元，利润总额-1,664.33万元，净利润-
1,617.33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0,891.08万元，负债总额15,570.88
万元，净资产-4,679.80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4,203.61万元，利润总额-588.68万元，
净利润-584.24万元。南山汽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厦门信达通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1月18日
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岩昌路16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装饰

用品销售；二手车经纪；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充电桩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销售
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2,438.26万元，负债总额22,859.82万元，

净资产-421.56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73,738.80万元，利润总额901.11万元，净利润837.27
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4,102.13万元，负债总额14,016.22万元，净
资产85.91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37,980.08万元，利润总额676.63万元，净利润507.48
万元。信达通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厦门启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9月6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马青路1213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品牌汽车零售；二手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品牌汽车

批发；二手车鉴定评估服务；机动车维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租赁；其他日用品零售；汽车
维护与保养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4,574.69万元，负债总额2,009.36万元，净

资产2,565.33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2,121.03万元，利润总额117.32万元，净利润93.23万
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791.35万元，负债总额2,519.70万元，净资产
2,271.65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662.39万元，利润总额-268.57万元，净利润-293.67
万元。厦门启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年12月26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机场南区枋钟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刘晓淘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机动车维修；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品牌汽车零售；其他车辆零售；二手车零

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燃料零售；品牌汽车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石油制品批发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4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

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6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7,280.14万元，负债总额1,670.62万元，净

资产 5,609.51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 10,441.57万元，利润总额 477.21万元，净利润 455.80
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7,397.82万元，负债总额3,145.30万元，净资
产 4,252.53万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 6,474.29万元，利润总额-1,357.18万元，净利润-1,
356.99万元。信达汽车销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3月13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567-3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零配件零售；科技中介服
务；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信息咨询服务；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机动车鉴
定评估；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3,633.32万元，负债总额2,894.36万元，净

资产738.96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7,011.28万元，利润总额127.89万元，净利润127.89万
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6,471.18万元，负债总额5,850.65万元，净资产
620.53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8.56万元，利润总额-118.42万元，净利润-118.42万元。
国贸启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厦门国贸美车城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8月12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枋湖路69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1、批发、零售汽车零配件、机械电子设备、五金交电、百货、建筑材料；2、经营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3、汽车信息
咨询服务；4、汽车租赁。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9,565.18万元，负债总额7,280.77万元，净

资产2,284.41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8,138.72万元，利润总额649.92万元，净利润493.97万
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7,831.32万元，负债总额5,419.81万元，净资产
2,411.51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2,001.92万元，利润总额169.47万元，净利润127.10万
元。国贸美车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泉州旗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5月27日
注册地：福建省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安泰路24号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润滑油销

售；信息咨询服务；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汽车租赁。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70%股权，陈文晗持有该公
司3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0,413.86万元，负债总额9,151.11万元，
净资产 1,262.75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16,563.97 万元，利润总额 355.00 万元，净利润
262.75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9,654.43万元，负债总额8,776.91万
元，净资产877.52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0,571.97万元，利润总额-239.47万元，净利
润-185.22万元。泉州旗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保利汽车（成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2日
注册地：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街道办事处皇经楼路296号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

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润滑油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
服务；洗车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9,166.51万元，负债总额5,752.96万元，净

资产3,413.55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8,370.38万元，利润总额69.67万元，净利润105.36万
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6,974.90万元，负债总额3,532.58万元，净资产
3,442.32万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 4,863.20万元，利润总额 39.44万元，净利润 28.77万
元。保利成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厦 门 信
达

信 达 国
贸汽车

保 利 汽
车

被担保方

西安信达

信达新能源

厦门通宝达

国贸进出口

天津进出口

南山汽车

信达通瑞

厦门启润

信达汽车销
售

国贸启泰

国贸美车城

泉州旗达

保利成都

对手方名称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灞桥区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
区分行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
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
区分行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
屿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担保金额

10,050 万
元

1,000万元

5,000万元

1,000万元

980万元

990万元

5,000万元

2,000万元

1,000万元

1,000万元

3,000万元

800万元

980万元

900万元

4,000万元

1,000万元

担保范围

10,050 万元融资额
度

1,000 万元融资额
度

5,000 万元融资额
度

1,000 万元融资额
度

980万元融资额度

990万元融资额度

5,000 万元融资额
度

2,000 万元融资额
度

1,000 万元融资额
度

1,000 万元融资额
度

3,000 万元融资额
度

800万元融资额度

980万元融资额度

900万元融资额度

4,000 万元融资额
度

1,000 万元融资额
度

期限

11 个
月

1年

11 个
月

11 个
月

1年

3年

11 个
月

11 个
月

1年

1年

8个月

1年

1年

1年

10 个
月

9个月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西安信达、信达新能源、厦门通宝达、国贸进出口、天津进出口、南山汽车、信达通瑞、厦门

启润、信达汽车销售、国贸启泰、国贸美车城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保利成都系保
利汽车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控股子公司泉州旗达通过其他股东签署反担保保证书的
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2025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2,020,000万

元。其中，2025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折合人民币486,355.54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46.51%，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1,533,644.46
万元。公司 2026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 2,020,000万元。其中，
2026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折合人民币17,7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97%，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2,002,300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折合人民币642,155.54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5.48%。

上述担保为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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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新增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16名，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035,489,574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9781%。2、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于2025年8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解除限
售的16名股东发行时承诺的限售期限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日为2026年2月24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类型为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之新增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一）注册批复情况2025年6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同意TCL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326号），同意
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4,359,411,108.52元的注册申请。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发行完成后（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公司新增股份1,035,489,574股，总股本增加至20,800,862,447股。
（二）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次发行所登记的新增股份合计 1,035,489,574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时间为2025年8月22日。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系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新增股份，16名认购对象认购的1,035,489,574股自2025年8月22日起限售期为6个月。
二、本次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份数
（股）

本次解除限
售的数量

（股）

本 次 解 除
限 售 股 份
数 占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的 比 例

（％）

本 次 解 除
限 售 股 份
数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
司

李世勇

长沙麓谷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湖南华菱迪策鸿钢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
有 限 公 司（MOR-
GAN STANLEY &
CO. INTERNA-
TIONAL PLC）

鲁花道生集团有限公
司

瑞 士 联 合 银 行 集 团
（UBS AG）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9,691,211

29,691,211

35,629,453

74,444,451

29,691,211

54,631,828

29,691,211

243,467,933

106,888,361

59,382,422

29,691,211

29,691,211

35,629,453

74,444,451

29,691,211

54,631,828

29,691,211

243,467,933

106,888,361

59,382,422

0.16

0.16

0.20

0.41

0.16

0.30

0.16

1.35

0.59

0.33

0.14

0.14

0.17

0.36

0.14

0.26

0.14

1.17

0.51

0.29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11

12

13

14

15

16

合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润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润城金进一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5,320,665

34,916,864

45,130,641

51,781,472

30,878,859

114,251,781

1,035,489,
574

65,320,665

34,916,864

45,130,641

51,781,472

30,878,859

114,251,781

1,035,489,
574

0.36

0.19

0.25

0.29

0.17

0.63

5.72

0.31

0.17

0.22

0.25

0.15

0.55

4.9781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4日

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因法律法规或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限
制转让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表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解除限售前

数量（股）

2,704,365,372

18,096,497,075

比例(%)

13.00%

87.00%

本次变动

股份数量（股）

-1,035,489,574

1,035,489,574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股）

1,668,875,798

19,131,986,649

比例(%)

8.02%

91.98%

股份总数 20,800,862,447 100.00% - 20,800,862,447 100.00%

（具体变化情况以最终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后的股本结构为准）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司、李世勇、长沙麓谷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华菱迪策鸿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摩根士丹利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鲁花道生集团有
限公司、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 AG）、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润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润城金进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以上股东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时作出的承诺如下：

承诺类型

股份限售承诺

承诺内容

自TCL科技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
月内不得转让。

承诺期限

6个月

自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日起，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股份限售承诺履行完
毕，承诺人严格履行遵守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
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行为的情况。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限售承诺。
截至其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2、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3、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1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600760 证券简称：中航沈飞 公告编号：2026-006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及提名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中航沈飞总经理的议案》《关于提名中航沈飞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左林玄先生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左林玄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职务。

经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
同意提名左林玄先生、楚海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
会选举，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1.左林玄简历2.楚海涛简历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1日

附件1：左林玄简历
左林玄先生，出生于1981年9月，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研究员。历任沈阳飞

机设计研究所气动专业领域副总设计师、总体专业领域副总设计师、副所长，沈阳飞机设计研
究所扬州协同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现任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附件2：楚海涛简历
楚海涛先生，出生于1967年4月，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硕士学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中航工业贵
州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中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党组成
员、副总经理、纪检组长、工会主席，中航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分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纪检
组长、工会主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股东权益监督办公室高级专务、监事
会工作一办成员。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专职董事工作一办副主任。

证券代码：600760 证券简称：中航沈飞 公告编号：2026-007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3月26日●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3月26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1号沈飞宾馆会议室(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3月26日

至2026年3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中航沈飞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左林玄

楚海涛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应选董事（2）人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2026年2月1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特别决议议案：无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
投票，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
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
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网络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
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五）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六）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七）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760

股票简称

中航沈飞

股权登记日

2026/3/1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三)公司聘请的律师。(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6年 3月 25日上午 9:30至 11:30、下午 13:30至 16:00，未在规定时间内

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出席会议资格。
（二）登记方式：现场办理或将登记手续要件传真至公司办理。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

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方式。
（三）登记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1号沈飞宾馆
（四）登记手续：
1、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拟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上述登记资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

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六、其他事项
（一）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本次会议现场会议预计半天。
（三）已办理会议登记的参会股东（或股东代表）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以备律师验证，并提

前30分钟到会场办理手续。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耿春明 侯晓飞
电话：024-86598850、86598851
传真：024-86598852
特此公告。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3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00

1.01

1.02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中航沈飞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左林玄

楚海涛

投票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

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

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
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
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
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4.0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投票数

4.02

4.03

……

4.06

5.00

5.01

5.02

5.03

例：赵××

例：蒋××

……

例：宋××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例：张××

例：王××

例：杨××

投票数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
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
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4.00

4.01

4.02

4.03

……

4.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投票票数

方式一

-

500

0

0

…

0

方式二

-

100

100

100

…

100

方式三

-

100

50

200

…

50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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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于2026年2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6年2月10日在公司办公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公司董事长纪瑞东主持本次会议，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航沈飞总经理的议案》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总经理及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编号：2026-

006）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中航沈飞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总经理及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编号：2026-

006）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中航沈飞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编号：2026-007）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1日


